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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編號: 624/2008       合議庭裁判書日期: 2008 年 11 月 20 日 

 

主題： 

 駁回上訴 

 

 

 

裁 判 書 摘 要 

 

 

 

當上訴的理由明顯不成立時，中級法院應予以駁回。 

 

 

裁判書製作人 

 

陳廣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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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別行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上訴案第 624/2008 號 

上訴人(原審第一、第二嫌犯): A、B    

上訴所針對的法院: 初級法院第一刑事法庭合議庭 

案件在原審法院的編號: 刑事案第 CR1-07-0281-PCC 號 

一、 案情敘述 

澳門初級法院第一刑事法庭合議庭審理了第 CR1-07-0281-PCC 號

刑事案，於 2008 年 9 月 18 日作出一審判決，尤其對案中第一嫌犯 A判

處六年零三個月的單一徒刑，對第二嫌犯 B判處四年零三個月的單一徒

刑(詳見載於案件卷宗第 639 至第 656 頁的判決書內容)。 

該兩名嫌犯不服，現透過辯護人向本中級法院提出上訴(分見卷宗

第 701 至第 704 頁和第 696 至第 699 頁的兩份上訴狀內容)。 

對兩人的上訴，駐初級法院的助理檢察長依照澳門《刑事訴訟法典》

第 403 條第 1款的規定，作出了答覆，認為應維持原判(詳見卷宗第 711

至第 722 頁的內容)。 

案件卷宗上呈後，駐本院的尊敬的助理檢察長依照《刑事訴訟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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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6 條的規定，對之作出了檢閱，並於卷宗第 736 至第 740 頁內發表

葡文法律意見書，認為兩份上訴的理由均不成立。 

隨後，本上訴案的裁判書製作人依照《刑事訴訟法典》第 407 條第

3 款的規定，對卷宗作出了初步審查。而本合議庭的其餘兩名助審法官

亦相繼依照同一法典第 408 條第 1款的規定，對本案卷宗作出了檢閱。 

現須對上訴作出裁決。 

二、 本上訴裁判書的判決依據說明 

根據原審法院的一審判決書內容： 

第一嫌犯 A 以共同正犯身份及既遂方式： 

—觸犯了六項由澳門《刑法典》第 204 條第 2款 b項和第 198 條第

2款 f項所聯合規定的加重搶劫罪，每罪被處以三年零三個月徒刑； 

—觸犯了六項《刑法典》第 204 條第 1款所指的搶劫罪，每罪被處

以一年零一個月徒刑； 

—觸犯了一項《刑法典》第 137 條第 1款所指的普通傷害身體完整

性罪，被處以兩個月徒刑。 

在數罪並罰下，A 一共被處以六年零三個月的單一有期徒刑。 

而第二嫌犯 B 則以共同正犯身份及既遂方式： 

—觸犯了四項《刑法典》第 204 條第 2 款 b 項和第 198 條第 2 款 f

項所聯合規定的加重搶劫罪，每罪被處以三年零三個月徒刑； 

—觸犯了一項《刑法典》第 204 條第 1款所指的搶劫罪，被處以一

年零一個月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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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數罪並罰下，B 一共被處以四年零三個月的單一有期徒刑。 

第一嫌犯 A 在上訴狀中提出，原審法庭因對其量刑偏重而違反了

《刑法典》第 40 和第 65 條的規定。而第二嫌犯 B 除了力指原審法庭量

刑過重、且無依法考慮其是具備了《刑法典》第 66 條第 2 款 a 項的特

別減輕情節之外，還認為其應獲緩刑。 

本院經研究原審判決書內所列明的所有既證事實、犯罪情節和有關

罪狀的法定刑幅，認為原審法庭對嫌犯的各項量刑已再無下調的空間。

事實上，上述加重搶劫罪和搶劫罪的法定刑幅分別為三至十五年徒刑和

一至八年徒刑，而普通傷害身體完整性罪的監禁刑期則為一個月至三

年。由此可見，原審法院對各罪所處以的監禁刑期已非常貼近刑幅的起

點，且有關按《刑法典》第 71 條第 1 和第 2 款規定而科以的單一徒刑

刑期本身已頗輕，故何來量刑過重的毛病？ 

至於 B所指的特別減輕刑罰請求，本院認為，其在上訴狀中所指的

有關其是「由於賭輸而欠下高利貸，家人亦有經濟困難，加上債主以不同的威迫

手段追債，嚴重影響家人的生活和健康」而「作出相關犯罪行為用以還清債款」

的情況，即使屬實，也不會明顯減輕其在作出案中搶劫犯罪事實時的罪

過(見《刑法典》第 66 條第 1款)。 

既然兩名上訴人須服三年以上的單一有期徒刑，本院根據《刑法典》

第 48 條第 1款的規定，不得考慮緩刑的問題。 

顯而易見，原審的裁判並沒有兩名上訴人所指的違法毛病。因此，

本院得以兩人的上訴理由明顯不成立為由，在此駁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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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判決 

基於上述理據，中級法院合議庭決定駁回 A和 B的上訴。 

兩人須支付各自的上訴訴訟費(當中包括 A 應支付的三個訴訟費用

計算單位的司法費和 B 應支付的四個訴訟費用計算單位的司法費)，及

兩人因上訴遭駁回而須各被判處繳付一筆為數相等於三個訴訟費用計

算單位的款項，而兩人另應各自支付予其辯護人的澳門幣 800 元上訴辯

護費，則先由終審法院院長辦公室墊支。 

澳門，2008 年 11 月 20 日。 
 

 

裁判書製作人 

陳廣勝 

 

第一助審法官 

José Maria Dias Azedo (司徒民正) 

 

第二助審法官 

賴健雄 


